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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业资本” ）于近日收到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发来的《民事裁定书》｛（2017）渝0107

财保802号｝，民事裁定书内容如下：

一、民事裁定书内容：

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在2018年10月8日向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西南分会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市分行要求冻结被申请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华慈医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重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重庆瀚新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银行存款701,884,166.67元或查封、扣押相应等值的财产。 申请人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提供自有资产为其财产保全担保。

二、民事裁定书的裁定情况

法院认为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裁

定如下：

（一）冻结被申请人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华慈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重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重庆瀚新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银行存款701,884,166.67元或冻结、查封、扣押其相应等值的财产。

（二） 案件申请费5,000元， 由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负

担。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债券代码：

122424

债券简称：

15

华业债

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资本

关于召开“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的通知

特别提示：

1、 根据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面向合格投资者）》（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及本期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规定，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中参与表决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额应当

超过本期债券总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会议方可生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出席会议

的代表超过未偿还本期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同意方能

形成有效决议。

2、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

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无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

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受托管理人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行事的结

果由全体债券持有人承担。

3、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公告的方式通知的事项进行表决。 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拟审议事项时，不得对拟审议事项进行变更。任何对拟审议事项的变更应被视为一

个新的拟审议事项，不得在本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4、于债权登记日当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托管名册上登

记的本期未偿还债券的持有人，为有权出席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有人。债券持

有人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表决，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表决。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于2015年8月6日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15华业债”或“本期债券” ）。 截至本通知公告日，本期债券尚在存续期。

2018年10月15日，发行人发行的5亿元“2017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到期未能偿

付，构成实质性违约。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和《北京华业资本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 “《受托管理协议》” ）

规定，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决定召开“北京华业资本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时间：2018年11月5日13:30-15:30。

（三）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A座16层

（四）债权登记日：2018年10月29日

（五）参会登记日：2018年11月5日13:30

（六）会议召开方式和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记名的现场表决及非现场传真、邮

寄或电子邮件表决方式。

（七）表决截止日：2018年11月5日15:30。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议案一：关于要求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偿债保障措施的议

案》（详见附件4）。

审议 《议案二： 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采取法律措施的议案》

（详见附件5）。

三、参加会议人员

（一）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2018年10月29日交易结束后，登

记在册的“15华业债”的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债券持有人可以

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并在授权范围内行

使表决权。（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1）。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应自行承担出席、参加

债券持有人会议而产生的差旅费等费用；

（二）债券发行人委派或邀请的人员；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委派或邀请的人员；

（四）见证律师；

（五）中国证券业协会等委派的人员（如有）。

（六）下述债券持有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可以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并且其

代表的本期债券张数不计入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张数：

1、债券持有人为持有发行人10%以上股权的发行人股东；

2、上述发行人股东及发行人的关联方。

四、参加会议的登记办法

（一）登记办法

1、债券持有人为机构投资者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加盖公章）、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由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

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

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1）。

2、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债券持有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本人签名的复印

件；代理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本人签名的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式样

见附件1）、委托人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

3、上述有关证件、证明材料中，法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复印件需加盖公章，自然人

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复印件需签名。

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将上述材料以及参会回执（详见附件2）在登记时间内（如

下文所示）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送至受托管理人处。 逾期送达或未送达相关

证件、证明的债券持有人，视为不参加本次会议。

（二）登记时间：2018年10月30日至2018年11月5日13:30前，送达受托管理人的

联系人。 以收到传真、电子邮件或信函的时间为准。

（三）联系方式：

1、受托管理人/召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建峰 陈诗哲

电话： 0592-5350605

传真号码：0592-5350511

电子邮箱：chenshizhe@gjzq.com.cn

邮寄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民族路50号世纪中心大厦2703层

邮编：361000

五、本次会议表决程序和效力

（一）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现场投票方式及非现场传真通讯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投

票表决（表决票样式，参见附件3）。

（二）非现场投票的债券持有人，应于会议表决期限截止日（即2018年11月5日）

15:30之前，将会议表决票（表决票样式，参见附件3）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至受托

管理人指定的联系人，并于会议表决日后5个工作日内（即2018年11月12日）16：00前

将原件寄达受托管理人指定的联系人。投票原件到达之前，投票传真件或电子邮件与原

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两者不一致，以传真件或电子邮件为准。

（三）债券持有人进行表决时，每一张未偿还的债券享有一票表决权。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

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持有无表决权的本期债券之

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在其债券持有期间

均有同等效力和约束力。

（五） 持有人会议中参与表决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额应当超过本期债

券总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会议方可生效。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代表超过

未偿还本期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

议。

六、本次会务常设联系人

（一）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建峰 陈诗哲

电话： 0592-5350605

传真号码：0592-5350511

电子邮箱：chenshizhe@gjzq.com.cn

联系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民族路50号世纪中心大厦2703层

（二）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天骄

电话：010-85710735

传真号码：010-85710505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华业国际中心A座16层

邮箱：hy@huayedc.com

特此通知。

附件1：“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授权委托书

附件2：“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参会回执

附件3：“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之会议表决票

附件4：《议案一： 关于要求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偿债保障措施的

议案》

附件5：《议案二：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采取法律措施的议案》

（本页无正文，仅为《关于召开“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

券”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之盖章页）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月日

附件1：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8年11月5日召开的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议案一：关于要求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和

《议案二：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采取法律措施的议案》。

授权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于本次“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按照以下指示就会议议案投

票，如未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有效期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

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

序号 会议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拒绝

1

议案一： 关于要求北京华业资本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偿债保障措施的议

案

2

议案二： 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代表全

体债券持有人采取法律措施的议案

注：1、请在上述三项选项中打“√”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2、如本授权委托书指示表决意见与代理人提交的表决票有冲突，以本授权委托书

为准，本授权委托书效力视同表决票。

委托人（法人债权人须经法定代表人签名/签章并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债权人请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有债券数额：

受托人（签名/签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此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

附件2：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参会回执

参会人

员

单位名

称

职务

参会形

式

联系电

话

传真 邮编 邮箱

截至债权

登记日持

有本期债

券张数

注：参会形式为“现场” 或“非现场” ，参会回执传真件或电子邮件有效。

附件3：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会议表决票

本公司/本人已经按照《关于召开“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

券”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对会议有关议案进行了审议，本公司/本人

对审议《议案一：关于要求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和《议案二：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采取法律措施的议案》表决如

下：

序号 会议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拒绝

1

议案一： 关于要求北京华业资本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偿债保障措施的议

案

2

议案二： 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代表全

体债券持有人采取法律措施的议案

债券持有人（或受托人）签名（盖章）：

债券持有数量： 托管账号：

日期 ： 年 月 日

说明：

1、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 、“反对” 或“弃权” ，并在相应栏内画“√” ，只能表

示一项意见；

2、未选、多选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

权的本期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

3、表决票传真件/复印件/扫描件有效。

附件4：

议案一：关于要求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履行偿债保障措施的议案

各位“15华业债”的债券持有人：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

管理协议》” ）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相关规定，受托管理人就要求发行人履行

《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中约定的承诺的议案，提请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

议。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

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之情形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

《受托管理协议》中约定：“预计不能偿还债务时，甲方应按照乙方要求追加担保，

并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

受托管理人在本议案通过后5个工作日内代表本期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以书面形

式向发行人提出履行上述偿债保障措施的要求。

附件5：

议案二：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采取法律措施的议案

各位“15华业债”的债券持有人：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

管理协议》” ）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相关规定，受托管理人就发行人未履行《募

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中约定的对发行人采取法律措施的议案，提请本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审议。

在本期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时， 授权受托管理人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采取法律措

施，包括但不限于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对发行人提起仲裁或诉讼，依法向相关仲裁机构

及司法机关申请对发行人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由债券持有人

先行承担。

证券代码：

300042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79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全文》 已于2018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300511

证券简称：雪榕生物 公告编号：

2018-083

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8年10月19日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的议案》。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 财务状

况，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8年

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238

证券简称：冠昊生物 公告编号：

2018-112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8

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8年10月19日，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

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8

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

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375

证券简称：鹏翎股份 公告编码：

2018-107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 报告已于

2018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于2018年10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了使投资者全

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8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查阅。

特此公告。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016

证券简称：北陆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61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季

度报告》 已于2018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300006

证券简称：莱美药业 公告编号：

2018-057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

报告于2018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300653

证券简称：正海生物 公告编号：

2018-050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8年10月19日，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于2018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401

证券简称：花园生物 公告编号：

2018-065

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18年10月20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9日


